附件1
徐州市社科普及基地

申 报 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
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制
	申   
报

单

位

基

本

情

况
	单位名称
	
	负责人
	   

	
	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
	
	联 系 人
	   
	电子信箱
	  

	
	电    话
	  
	手机
	
	传真
	

	
	社科普及基地地址
	

	近年来社科普及工作主要成绩（主要社科科普活动需列明项目名称、参与人数、经费数额等）


	创建社科普及基地的计划（新申报基地填写）
   

	申请基地理由
年     月  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推荐单位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社科联审批认定意见
（盖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

附件2

徐州市社科普及基地评估表

填报单位（签章）：

	评估项目
	评估内容
	评估方式
	自查得分
	评估得分
	核查评审

	组织
领导

(15分)
	1*、单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分管领导每年听取汇报和研究部署社科普及工作，积极支持和参与各类社科普及活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）         
	查阅有关文件、记录等
	
	
	

	
	2*、单位重视社科普及工作，明确领导分工，有社科普及工作计划，把社科普及工作纳入单位工作的总体规划，统一部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
	3*、单位每年能够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社科普及活动。 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网络
队伍

(15分)
	4*、单位有专人负责社科普及工作。（5分）
	召开座谈会、查看相关记录、资料等
	
	
	

	
	5、拥有一支由相对固定的人员（社科普及志愿者、社科普及工作积极分子等）组成的社科普及工作队伍。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
	6、与当地社区、乡村、学校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媒体等保持良好而密切的联系，能够取得相关单位对社科普及工作的积极支持。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阵地
建设

(20分)
	7、开办社科普及学校（学堂、讲坛、讲座等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实地、实物查看
	
	
	

	
	8*、有一处以上社科普及活动场所（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），有一定数量的社科普及刊物和图书资料等。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
	9、编有社科普及类报刊或广电节目（包括在报刊内开设社科普及专栏），开辟社科普及宣传橱窗、展板、黑板报等。（5分）
	
	
	
	

	
	10、建有社科普及类网站（包括在综合网站开设社科普及栏目）。 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制度建设
(15分)
	11*、社科普及活动做到年初有计划，年底有总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查看相关资料
	
	
	

	
	12*、有比较完善的激励机制，将社科普及工作纳入单位的考核、评比。   （5分）
	
	
	
	

	
	13、能够结合社科普及实际工作进行理论研讨与探讨。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	
	

	活动内容
(35分)
	14*、经常开展科学、文明、健康的群众性、社会性人文知识培训、讲座、报告、竞赛及宣传教育等社科普及活动，活动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。(每年不少于4次，全年参与公众不少于2000人次)  （10分）
	查看有关图文、音像资料
	
	
	

	
	15*、参加每年九月份全市性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。                   （10分）
	
	
	
	

	
	17、编有社科普及类读物或宣传手册、挂图、录音录像等图文、音像资料（近3年内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0分）
	
	
	
	

	
	18*、建立社科普及工作档案，每次社科普及活动有文字记载和照片或录影资料。
（5分）
	
	
	
	

	社会影响（加分项目）
	19、媒体宣传（市级报刊2分，省级报刊4分，同一项内容就高评分）。
	查看资料（有关报刊、获奖证书等）
	
	
	

	
	20、活动获奖（市级每项2分，省级每项4分，同一项活动就高评分）。
	
	
	
	

	
	21、论文发表（市级报刊每篇2分，省级报刊每篇4分）。
	
	
	
	

	
	22、社科普及工作坚持创新(1分)、富有特色(1分)、成绩显著(3分)的加1-5分。
	
	
	
	

	总 分
	（请按“必需评估项目分+附加分”的格式统计）
	
	
	

	备注
	1．评估内容序号后有“*”的为申报基地必须具备指标。
2．原认定的市级社科普及基地，其“自评得分”应不低于80分（不含附加分）；附加分作为综合评估参考。

3．“评估得分”由市社科联组织考查后填写。
4．“核查评审”由市社科联党组根据相关资料进行综合评估完成。


PAGE  
2

